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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例 

限制行為能力人甲由其父母為法定

代理人，以丙、丁、戊、己為被告，起

訴主張：原告於某日搭乘其父乙騎乘之

機車（下稱「乙車」）綠燈行駛進入A地

交岔路口前，先遭受僱人丙因執行職務

而駕駛僱用人丁公司所有之貨車（下稱

「丙車」）同向超速行駛超車，適有未成

年人戊騎乘機車（下稱「戊車」）闖紅燈

進入路口，丙車與戊車因而發生碰撞，

隨後進入路口之乙車不及閃避撞及丙

車，原告因而受傷，爰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前段、第185條、第187條、第188條

之規定起訴請求判命丙、丁、戊、己（戊

之生母）連帶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

100萬元等詞。 
訴訟進行中，丙抗辯：乙未保持安

全距離且未注意車前狀況係與有過失等

語；丁抗辯：在甲住院期間已先行給付

醫藥費及慰問金共5萬元等語；戊抗辯：

通過路口為黃燈，並未闖紅燈；己抗辯：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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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協議未任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等語。 
經法院審理結果認定乙未注意車前

狀況、丙超速行駛、戊闖越紅燈均為本

件車禍之肇事原因，丁確已給付5萬元，

己則經登記為共同行使或負擔戊之權利

義務。 
則法院得否減免丙、丁、戊、己之

損害賠償金額？如第一審法院為甲部分

勝訴之判決，甲上訴主張丁當時係贈與

並非清償債務行為；己上訴主張第一審

判准賠償之慰撫金數額過高，嗣己於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上訴。甲、己

之上訴效力是否及於全體被告1？ 

貳、爭 點 

基於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

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

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

之利益，亦生效力。」則債權人以數連

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之訴訟性質為何？

如何判斷有無民事訴訟法第56條「訴訟

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

定」之適用？債權人或部分連帶債務共

同被告之上訴效力是否及於他共同訴訟

人？ 

參、解 析 

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或以法律有

規定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

者，為連帶債務。連帶債務之債權人，

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

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

付。此為民法第272條、第273條第1項所

明定。 
對債權人而言，其與數債務人間各

存在個別之債權債務關係，自屬複數之

債；對債務人而言，各自所負擔之債務，

因明示或法律規定，各別債權具有相同

請求（給付）目的，如同一損害之受填

補、同一利益之給付等，是各別債權於

其一之請求目的實現之範圍內同使他債

務消滅，是此複數債務因而具有外部連

帶與內部（公平）分擔（債務）之關係。 
準此，債權人起訴請求連帶債務之

給付，無論以負連帶債務之數人或全體

為被告2，基於訴訟三要素之主張義務，

原告自應就與數被告間所具有之個別訴

訟標的法律關係盡其主張義務，法院就

個別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判斷對應個別

之共同訴訟被告裁判，亦即訴訟標的對

於共同訴訟被告之各人無須合一確定。 
可見，債權人以負連帶債務之數人

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非屬類似必

要共同訴訟，係普通共同訴訟，而民法

第275條「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

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

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

雖係就確定判決之效力所為規定，然其

實質作用在於判決確定前之訴訟程序

本檔案僅供試閱，完整內容請見本刊或月旦知識庫。



 

 司律評台 月旦律評．No.38．2025.5 62 

中，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提出非基於

其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理

由者，即有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適

用，使其個人訴訟行為之效力及於同造

其他連帶債務人3，方能達到民法第275
條所定之確定判決效力之主觀擴張效

果。 
此外，另有所謂不真正連帶債務

人，即數債務人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

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雖因債

務人中一人所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於給

付範圍同免其債務，然此各別債務並不

經以明示或法律規定形成相同請求目

的，僅屬不同債權債務關係之外部偶然

競合，各債務人並不在以明示或法律規

定所匡列之同一債之關係群組內，亦即

無因負擔同一給付目的而發生應於內部

公平分擔債務之基礎。簡言之，不真正

連帶債務人於相互間並無所謂應分擔部

分，實務上即認為其在法律上毋須合一

確定，自無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
款規定之適用4。 

是以，數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訴訟之

被告時，應如何判斷連帶債務人中之一

人所提出之抗辯效力是否及於他連帶債

務人？法院判決後，原告或連帶債務之

被告一人所提起之上訴效力是否及於其

他連帶債務之共同被告？若為普通共同

訴訟，則上開是否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

辯與普通共同訴訟人之主張共通原則之

間，如何適用？均值得探討。 

一、判斷順序與關鍵 

(一) 先分類各連帶債務被告之抗辯事

由係基於個人關係或非個人關係 

債權人既以數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

告，首應判斷分類此主觀共同訴訟之類

型以決定訴訟行為效力基準，如前所

述，原告所主張之訴訟標的乃其與數被

告間之各別法律關係，訴訟標的對於共

同訴訟被告之各人無須合一確定，是為

普通共同訴訟。但在有被告提出非基於

其個人關係之抗辯，經法院認為有理由

時，則其行為效力及於其他連帶債務被

告，是先就各連帶債務被告之抗辯事由

進行分類判定係基於個人關係或非個人

關係。 

但在被告未提出抗辯，或無從斷定

其提出之抗辯係基於個人或非個人關係

時，是否即逕予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5條

所定之獨立原則？ 

基於普通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之例

外中，有所謂主張共通原則，即法院可

在不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之前提下，斟

酌共同訴訟人之訴訟資料（包括共同訴

訟人之陳述）作為裁判之基礎5。惟基於

任何人可因自己行為使他人受利，不能

因自己行為使他人受害之基本法律原

理6，法院在斟酌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主

張作為未為積極抵觸、相反主張之他共

同訴訟人裁判之基礎時，應就對他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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